
附件3
医药代表廉洁承诺书

致：重庆市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
我企业按国家法律合法经营，经医药代表登记备案预约到贵院开展学术推广等活动，我企业将严格遵守《重庆市医疗机构接待医药生产经营企业代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重庆市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医药及相关领域代表来访接待管理制度》的规定。承诺做到：
1、 经登记备案，医院接待科室同意后在规定时间、规定地点开展如下学术推广活动：
1.在医疗机构内当面与医务人员沟通；
2.举办学术会议、讲座；
3.提供学术资料；
4.通过互联网或者电话会议进行沟通。
二、严格执行医药代表开展学术推广活动的工作内容要求：
1.拟订医药产品推广计划和方案；
2.向医务人员介绍医药产品知识；
3.协助医务人员合理使用本企业医药产品；
4.听取临床使用的意见建议，收集、反馈临床使用情况及医院需求信息；
5.提供科学及教育方面的资讯；
6.支持医学研究和教育。
三、遵守法律法规与制度要求，禁止医药代表下列行为：
1.违反接待管理规定私下与医务人员接触；
2.未经备案开展学术推广等活动；
3.未经医疗机构同意开展学术推广等活动；
4.承担药品、疫苗、试剂、医疗设备、医疗器械、医 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任务，实施收款和处理购销票据等 销售行为；
5.参与统计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或医用卫生材料 等使用数量；
6.向医疗机构内设部门和个人直接提供捐赠、资助、 赞助，或给予其他不正当利益；
7.误导医生使用药品、医用卫生材料等医疗产品，夸 大或者误导疗效，隐匿已知的不良反应信息或者隐瞒医生反馈 的不良反应信息；
8.其他干预或者影响临床合理使用药品、疫苗、试剂、 医疗设备、医疗器械、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的行为；
9.假借学术会议、科研协作、学术支持、捐赠资助进行利益输送的不当行为；
10.以任何名义、形式向医疗机构工作人员（含其亲属和 其他特定关系人）给予“红包”或回扣；
11.为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安排、组织或者支付费用的宴请或者旅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；
12.泄露患者信息以及医疗机构内部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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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企业名称（盖章）            医药代表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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